亞洲大學護理學院實驗（作）、實習課程鐘點核計規定
103.10.22 103學年度第3次行政會議通過訂定
103.11.10 亞洲秘字第1030014092號函發布
114.10.20 114學年度第1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法規名稱、第1、2、3條條文
114.11.04 亞洲秘字第1140018040號函發布
一、本校為提升護理學系學生臨床學習品質，特按實驗、實習課程性質、分組情形及教師參與程度等，訂定「亞洲大學護理學院實驗(作)、實習課程鐘點核計規定」(下稱本規定)。
二、本規定適用護理學系、學士後護理學系及長期照護學系所開設之實驗課、實習課、PBL課及海外實習等課程。
三、「實驗課」之鐘點核計方式如下：
(一)示範教學-由課堂教師親自講授及示範，每週授課一小時者，核給1個鐘點。
(二)回覆示教-即學生按教師示範方式，再做一次給老師看，學生按6人至8人分組，每組由一位教師指導，每位指導教師每小時按1/2支給鐘點費，並且不平均該科目鐘點時數。
四、「實習課程」之鐘點核計方式如下：
實習鐘點計算以「梯次」為單位辦理，實習學分數計算方式為：(該梯次總實習天數×8小時)÷30。
各梯次之「實習課鐘點費」均納入每師基本授課時數計算。
五、「PBL課程」之鐘點核計方式如下：
問題導向小組學習課程，於學期中附隨於正課或實驗課之某幾週實施，學生以「分組」上課，每組至少10人，至多13人，各組由「引導教師(tutor)」帶領，引導教師每小時核給1個鐘點，並且不平均該科目鐘點時數，惟每師每學期最多以54小時為限。
六、「海外實習課程」-即「國際護理實習」，大四學生於寒暑假期間選擇參加，至少由一位教師隨行。
海外實習鐘點數=該學期相關對應科目之學分數*1.5倍÷2。
七、本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，校長公告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